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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十
四
子
女
猶
嫌
不
足 

英
婦
破
判
與
夫
離
異 

曜
香
十
七
日
■
■
最
近
四
十
九
歳
西
婦 

•
瑪
西
亞
氏
•
巾
精
法
庭
與
她
之
五 

十
五
歲
丈
夫
離
異
， «
她
訴
捆
-
夫 

也
不
良
■ »
醉
返
家
，
必
將
她
毆
擊 

■
故
將
他
皆
諸
獄
，
惟
其
申
請
與
夫 

離
異
之
最
大
理
由
•
夫
時
欲
她
多
童 

兒
女
；
她
不
允
•
因
自
與
之
締
婚
以 

來
■
巳
生
了
兒
女
十
七
名
•
現
存
者 

拾
四
名
•
夫
猶
嫌
其
少
・
法
官
聞
之 

■
卽
判
准
離
異
云
。

•
六
十
老
人
石
擊
祖
父 

英
屬
非
洲
土
人
之
怪
異
舉
動 

非
洲
英 »
綏
丹
區
布
嚕
尼
羅
省
馮
納
古 

雨
埠
十
八
日
■
•
本
處
有
六
十
歲
土 

人
菓
氏
。 I
日
被
警  

6

雷
周
向
之
警 

吿
- 
精
僧
再
有
人
訴
報
•
謂
其
以
石 

擲
擊
其
祖
父
• 
必
將
他
拘
控
右
・ 

•
鋁
工
廠
召
工
人
復
業 

史
卜
堅
十
八
日
①

・
目
前
本■
脫 
11 活 

製
鋁
器
工
廠
•
已
辭 
11
工
人
五
百
， 

頃18

該
廠
執 *
宣
佈
•
此
彼
解
僱
之 

五
百
人
中
•
刻
■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被 

召
囘
當
職
云
•

•
日
本
亦
望H
幣
折
價 

東
京
十
九
日■

，
合
衆
社
飢
・
日
本
對 

於
英
磅
减
値
•
非
常
關
懷
•
希
皇
亦 

龍
將
日
本
幣
値
折
减
•
據B
本
財
政 

界
宣
佈
，
日
本
貨
幣
在
現
在
形
勢
之 

下
•
應
折
低
百
分
之
十 ̂

至
二
十
， 

日
圓
目
前
由
政
府
限
定
，
毎
美
金
一 

元
找
換
三
百
六
十
元
。
將
來
能
否
折 

低
 - 
必
須
經
過
臭
仏 »
虞
之
批
准
• 

照
日
本
人I
 見
，
日
本
今
日
之*
 
淸 

困
難
與
英
國
無
異
云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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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英
美
已  

!«>1
意

限
制
對
中
共
之
貿
易 

三
藩
市
江
尼
日
報 
記
者
學
盛
頓
噌
• 
美

之
宜
佈 
其
他
各 a
與
英
鎊
聯
系
常 

亦
相
繼
宣
佈
將 8
 幣
貶
値
• 
計
若
 

西•
幣
毎
鎊
由
找
美
金
四
元
零
三3

 

减
找
二
元
人
毛
・
漠
洲
幣
毎
録
由
三 

丄
元
二
毛
二
仙
减
至
二
元
二
毛
四
仙■ 

埃
及
毎
鎊
由
四
元 
一 
毛
八
仙
减
至
二 

元
八
毛
七
仙
■
印
度
盧
比
修
個
原
找 

美
金
三
毛
减
換
貳
毛 
一
仙
・
丹
麥
幣 

由
二
拾
仙
减
至
十
四
仙
•
都
成
幣
由 

二
毛
减
至
十
四
仙
。
加
拿
大
幣
典IK

 

圓R
 
楼
近
■
想
無
多
大
影
响
。
但
加 

財
長
亞
弼
氏
爲
應
付 
一 
切 •
宣
佈 »
 

市
暫
停
壹
天
・
到
星
期
一一B
復
開
■ 

香
港
貨
幣
•
向
與
英
鎊*
生
■
系
■ 

一 

惟
港
政
府
是
日
仍
未
將
溫
價»
裹
云 

•
a
共
軍
隊
互
相
砲
戰 

廣
州
市
十
九
日
■

・
合
家
社
献
・.
湖
南 

共
・
進
攻
衡
陽
・ 1
日
在
湘
江
隔
岸 

•

舆18 ■
信
炮
戰
・
互
以
野
戦
砲
謙
擊 

■
砲
火
猛
烈
八5

察
家
曾
■
此
或 

爲
共
享
將
展IE

大
通
攻
之
象
故
•
炮 

微
修
域
■
約
距
廣
州
市
之
北
三
百
里 

•
盧
斯
福
之
女 X
 醫
院 

加
省
汕
町
綱
尼
架
十
七
日■

・
的  

«

統 

盧
斯IS

之
女
・
堡
典*1

夫
人
・
業
以 

其
夫
離
異
・
本
星
期
四
日Bl

忠
某
種 

傳
染
病
・
入
本
處
之
聖
約
翰

181

院
調 

治
• 
S-
生
雖
云 

to塀
况
非
嚴
重
♦
然 

不
允
說
出
實
忠
何
症
云
。 

•
盜
匪
一
名
被
人
槍
斃 

砥
崙
拾
八
日
嵯
•
間
有
某
酒
店
主
人
之 

子
罔
斯 %
氏
-
因
比
來H
店
被
賊
破 

門
入
內
行
刼
兩
次
•
爲
防
範
計
・
故 

宿
裁
店
中
•
飯
昨
夕
開
始
就
寢
畤
・ 

又
聞
有
人
破12

入
店
圖
竊
•
卽
持
手 

槍
喝
令 S
匪
降
伏
・ 8
不
允
• 

811 
發 

槍
將
之
轟 »

，
厥
後
-
警
差
資
悉
死 

者
爲
年
卅
七
嘉
里 «
氏
，
曾
因
犯
竊 

案
入
獄
三
次
云
.

•
星
架
坡
樹
膠
吿
漲
價 

星
架
坡
拾
九
日  

«

・
合
衆
社•
英
磅
貶 

値
後
•
星
架
坡
第
一
個
反
應
爲
樹
腰 

漲
價
生
膠
毎
磅
原
售
三
十
仙
♦
現
已 

增
至
四
拾
四
仙
•
市
中
商
人
均
切
望 

政
府
早
日
規
定
馬
來
亞
幣
對
美
据
値 

惟
官
方
仍
守
緘
默
云
，

■
泰
晤
週
報 

被
控
索
償
三
百
萬
元 

罪
爾
爹
爾
非
亞
城
十
九
日*

・
本
處
之 

帝

88

脫
辣
建
公
司
•
菓
已
具
禀
法
庭 

♦
控
紐
約
泰
晤
週
報
•
索
償
三
百
萬 

元
•
因
去
年
九
月
十
六
日
該
報
刊
載 

新
聞
•
其
標5111

「
垃
圾
一
大
批
」 

■
乃
指
壹
九
四
七
年H
公
司
售
撃
耙 

及
晨
具
之
自
動
車
七
千 «
與
南
美
洲 

阿
根
廷
政
府
亭
。
該
報
此
項
標SB

■ 

W
使
閱
者
對
公
司
生
出
曾
欺
騙
阿
根

與一

険
短
一

與
現
在
對 

置
易
上
之 

對
付
中
共 

之
計
創
• 

妥
•

58

亞 

於
監
督
英 

共
縄
済
之

口
貿
易
♦ 
加
以
控
制
■
將 

於
蘇
俄
及
其
他
附
庸
國
間

限
制
相
似 

佔
領
區
•
亠 

已
由
美
英
一 

治S
及
貝
亠 

IK

之
貿
易 

恢
復
•
能一

止

一
量
大
之
可
能
限
度
之
丁

計
創
一
在
原
則
上
已
達
到
同
意
•
詳 

細
情
段
•
尙
特
兩
國
外
交
部
之W
 家

•
均II?

限
制 

由
油
之
類
" 

♦
之
投
賣
• 

IM
與
中
共
賢

草
曜
・«
 
悉
兩

SB一  

Ill

要
之
微
略
物
贄 

連
往
共 8
，
英   

■
 

遠
較
奥■
爲
多
・
一

易
•
使
英
，
在
財
政
上
所
胃
之
危*

・
遠
殴■
一 

5.
氏
•
就一 

■
好 
18 阻.

大
■
但
貝
芬
已
肩
意 

久
遠
之
利
益
着
想
・ 

共
之
*
濟
復
興 

而

且
*
|
|
在  

8

濟
政
策
方
面
•
密
切
合 

作
，
英
美
兩！一

之
外
交
部
• #
友
限 

*
與
中
共*
易
事
•
數
月
來
早
已
非 

正
式.合
作
•
但
美■
在
未
取
得
英■

令
■

切
實
諒
解
一

其
中
原
因
之
一
。
乃
在■
之
美 «
商

人
•
雖
同
情
美
外
交 

意
限
制
售
與
中
共
■ 

债
而
售
出
英
方
之
曹

政
策
・
有 

恐
英
商
乘 

取
而
代
之

■
故
貝
舞
接
納
共
方
之
訂
食
單
•
但 

此#
情
形
•
究
竟
少
見
*
一 
般
人
官

之
・
英IT

均
篇
合
作
。

長

之
會
商 

擴
大
•
一 

卽
嚴
厲 

有
如 *

将
更
使
合
作
行
動
之
範
圍 

央
國
情
形
不
同
、
不
一
定 

刷
對
共
氢
進
出
貿
易
■

•
即
英 
88
將
蘇
俄
及
鉄
墓

後
各
■
貿
易
上
之
限
制 

■
云
•

如
美

挈

貳

間

■
英
國
宣
佈
英
鎊
貶
値 

每
鎊
原
模 *
金
四
元
零
三
仙 

現
換
美
金
二
元
八
奇 

伶
敦
拾
九
日
置
•
合
衆
社
訊
•
英■
6
 

力
爭
取
卅
界
金
圓
區
市
也
・
企
圖
大 

景
推
錯
英
周
貨
物
•
昨
日
已
將
英
金 

鎊
貶
値
，
由
每
鎊
換
美
金
四
元■
三 

仙
•
减
至
找
換
莫
金
弍
元
八
毛
・
英 

國
財
敌
大
臣
克
立
斯
•
昨
日
向
英
全

0
總
支
部
昨
會
議

C：

名

民
治
黨 e
加
總
支
部
，
於
昨
星
期
六
晚 

•
召
集
常
者 

紀
錄
如
后
，
首
由
周
主 

委
憲
煜 
宣
佈
開
會 

報
吿
事
項
•
由 

筒
秘
書
國
安
♦
報
告
八
月
份
進
支
数
目 

與
月
內
來
往
文
件
，
討
論
事
項
從
畧
• 

繼
而
進
行
選
舉
總
支
部
出
席
洪
懇
大
會 

代
表
• 
首
由
全
体
介
紹
十
五
名
•
随
由 

全
体
票
選
•
以
蔣
安
翹
•
趙
錦
鈿
*
得 

票
最
多
當
選 

咸
慶
得
人
.
繼
由
监
委 

會
•
委
派
宋
甘
泉
。
林
賢
康
二
君
•
爲 

核
算
總
支
部
數
目 

以
備
向
大
會
報
吿 

0
林
華
棟
君
懸
壺
世
濟 

本
埠
殷
商
林
弼
臣
先
生
哲
嗣
林 *
棟
醫 

學
博
士 

自
任
頃
市 601
科
大
學
畢
業 

後
・
卽
代
此
間
理
約
瑟
私
立
醫
院
・
市

81

作亠

•
謂
英
鎊
貶
値 
英

貨
在
外
・
市
塲
價
格
减
低
。
出
口
货 

貿
易
可
望
增
加
•
加 !
可
多
得
美
金 

■
以
穩
固
英
園
外 »
及
金
融
地
位
■ 

但
彼
亦
承
認
•
英
唠
貶
值
後
・
由
美 

IMI 區
辦
入
之
貨
物
■
其
價
格
亦
將
提 

髙
。
饴
果
由
加
拿
大
辦
入
之
麥
米
製 

成

IB

麵
將
由
每
條
售
四
個
半
便
士

•
起
至
六
個

•
英
財
臣
克
立
斯

赴
美
京■

盛
頓
出
席
金
圓
會
議
・ 
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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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

丕

航

亠

"̂
客

i  

F
來
往 不它

、香
港
及
溫
高
萃
埠
。機
票
常
便
・服
務 

一
週
到•
坐
臥
舒
適
。中
國
小
姐
。沿
途 

•
招
待
.
盛
餐
供
磨
。包
君
滿
意
。

兼
代
辦

星
期 
一 
由
雲
鳩
飛 

在
香
港 
一 
次

， 

星
期
四
由
香
港
飛

美

3

東
亜
輪
船
公
司
船
票 

專
辦
入
籍
移
民
事
件

， 

往
璽
埠 
一 
次

新
到
老
牌
皮S
^
E
g
 

正
宗
祖
國
肉
覺3
,

4

功
力
宏
偉
一
班
豹
烏
脚
藥
酒/
二
元   

^
 

效
用
無
窮
一
梧
州
蛤
蛤
藥
酒
特
價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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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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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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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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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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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號
置
備
各
式
大
小
印
刷
一 

字
及
聘
備
有
喉
驗
人
員
承 

件
兼
精
製
文
房
用
具
批
發 

刷
方
面
則
分
鉛
字
版
影
寫
一 

敷
種
如
象
惠
顧
取
價
克
己
一

鉛 文版誤

0
門
牌 

肌
打
街
東
张
"

0
電
話

PAcific

六
」

敝
號

始
創
辦
入
廣
州
仁
和
堂
滋
補
藥
酒 

・
風
行
加
屬
。第
一
，
二
，•
三
"
批
藥 

酒
•
已
吿
售
淸
。現
又
到
第
四
批•
藥 

味
酒
力
。比
前
尤
勝
。適
逢
中
秋
佳
節 

。故
特
別
大
减
價
。以
應 
僑
胞
中
秋 

送
禮
及
中
秋
賞
月
之
用
焉
。

蛤
妹 

龍
虎
鳳 
虎
骨
木
瓜 

占
酉
每
掌0
1C
兀
 

烏
脚 

三
蛇
酒 

熊
掌
禾
雀
；
3
卒
是
樽
n
:5
一
71
夕

各
埠
商
店
均
有
代
售

合
麼 

魚

味

鮮
價̂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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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吿 
一

洪
字
第
六
號

爲
通
吿
事
-
我
全
加
洪
門
第
十
四
屆
懇
親
大
會
地
址
。
經
由
第
十
三
居
懇
親
會 

■
决
定
在
溫
高
季
支
部
舉
行
。
龄
部
早
已
成
立
籌
辦
處
。
定
期
今
年
十
月
九
日 

•
爲
大
會
開
幕
期
。
照
章
懇
親
會
所
在
區
(
帥
第
二
區
)
之
党
員
・
每
人
額
微 

懇
親
費
大
元
。
其
餘
各
假
昆
仲
*
毎
名
額
繳
懇
親
費
壹
元
・
如
熟
心
多
繳
者
・ 

極
表
歡
迎
-
所
收
得
懇
親
費
。
仰
於
十
月
九
日
以
前
，
直
接
寄
交
籌
辦
處
收
■

利
進
行
•
是
所
至
盼
•
此
佈 

通
吿
二

洪
字
第
七
號

爲
通
吿
事
。
查
懇
親
大
會
。
是
集
思
廣
益
，
商
酎
大
計
・
以
謀
党
務
之
發
展
• 

聯
絡
感
情
，
無
因
遠
而
致
疏
。
欲
使
近
而
益
親
•
本
党
此
次
召
開
懇
親
大
會
■ 

關
係
我
全
加
党
務
推
進
■
非
常
重
要
。
各
党
社
所
有
提
案
。
限
於
九
月
卅
日
以 

前
■
寄
交
總
支
部
彙
呈
大
會
■
據
第4 -
三
屆
懇
親
會
，
議
决
代
表
法
定
人
數
案 

■
總
支
部
派
代
表
二
名
■
各
支
部
二
名
■
各
分
部
一
名
。
各
達
權
社
一
名
■
仰 

各
級
党
部
暨
達
權
社
。
早
日
選
定
代
表
名
額
・
依
号
出
席
・
並
將
代
表
名
單
與 

行
期
•
預
先
向
籌
備
电
報
吿
爲 5
■
此
佈

右

通

吿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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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謹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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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十
月
九
日
正
午
十 

一二 
一
時
爲
全
加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舉
行
第
十
四
居 

2  
懇
親
大
會
開
幕
慶
典
幷
於
晚
間
六
点
設
筵
歡
叙 

湾 屆
時
統
請

宀 使
領
館
各
政
党
各
團
体
各
僑
領
管
洪
門
各
機
關

湾 幷
各
同
志
叔
父
昆
一 

8

曷
勝
榮
幸

駕
臨
助
慶
指
示
禮
儀

全
加
洪
門
民
治
黨
蹦
齢
翹
胡
籌
辦
惠
敬
約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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